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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外服公司公开挂牌转让相关资产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控股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外商

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服公司”）通过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公

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保税物流园区东区 2幢仓库及其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标

的资产”），挂牌底价为 3,561.52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4 日

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子公

司外服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相关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 

近日，公司收到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送的《意向受让方征集情况的

函》，显示本次公开挂牌转让标的资产事项征集到一个意向受让方，为张家港保

税物流园区龙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亿物流”）。按照苏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相关规则，外服公司与龙亿物流签订了《资产交易合同》，标的资产

成交价格为 3,561.53万元。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名称：张家港保税物流园区龙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27715471865 

成立时间：2005 年 3月 2日 

住所：张家港保税物流园区深圳路 7号 

法定代表人：杨静 

注册资本：1008 万元整 

主营业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大件物件运输（一

类）、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剧毒化学品除外）（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许可



的范围及期限经营），为国内、国际航行船舶提供物料供应，货物仓储（其中危

险化学品限于按《设立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安全审查批准书》核定的目录

经营）；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国际货运代理、分拨，与区外有进出口经营权企业间的贸易，与物流相关的服务。

（仓储待消防验收合格后开展经营）；机械设备及配件购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报关业务；港口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装卸搬运；报检业务；国际船舶代理；国内船舶代理；国

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经济贸易咨询；供

应链管理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甲方（转让方）：张家港保税区外商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张家港保税物流园区龙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一）转让的资产 

1．甲方转让给乙方的资产为位于张家港金港镇保税物流园区东区 2 幢的房

地产。其中：(1)房屋用途为仓库，建筑面积为 11927.25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

书为张房权证金字第 0000336526 号，房屋所有权人为甲方；（2）土地性质为仓

储用地，用途为仓储，土使用权面积 17898.9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张国

用（2015）第 0380020 号，土地使用权人为甲方。具体转让资产以张鸿盛资评字

【2023】第 23005号的《资产评估报告》列示为准。 

2.上述土地上的配套设施如照明、消防以及地面道路、围墙、绿化等均属于

转让资产范围。 

3.乙方对前述资产已详细了解，知悉转让资产的全部情况，乙方同意凭现状

受让前述资产。 

（二）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1.以确定的评估基准日，根据张家港市鸿盛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房地产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3,561.52万元。   

2．甲方通过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转让前述资产，乙方以 3,561.53

万元的价格摘牌转让资产。 

3．乙方应在 2023 年 11 月 07 日前将转让价款 3,561.53 万元一次性支付至

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监管账户。 

（三）移交及交割 

1.双方同意在乙方支付全部转让价款后的 5 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将全部转让

资产移交给乙方。如乙方系原承租人，则双方无需另行办理移交；如乙方非承租

人的，则以甲方书面通知承租人本合同资产已转让受让人的方式作为移交手续。 

2.双方同意在乙方支付全部转让价款后，且双方支付完鉴证费后，由双方配

合办理本合同项下房地产的过户手续。 

3.在办理房地产权证变更登记过程中，登记部门可能会要求甲方双方签署相

关文件，双方同意相互配合；但双方同意并明确如该等文件涉及的权利义务内容

与本合同不一致的，则以本合同约定为准。 

（四）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合同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或本合同的任何条

款，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 

2. 如乙方逾期付款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逾期付款金额每日万分三的

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30 天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转让价

款总额 10%的违约金。 

3.如因甲方原因未能及时办理本合同项下的房地产权变更手续的，乙方有权

甲方承担转让价款每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经初步测算，本次资产转让事项预计可增加公司 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480万元左右，具体以公司经审计后的数据为准。 

本次资产转让事项系考虑到外服公司目前的资产情况及盈利能力，交易完成

后有利于外服公司回笼资金用于现有仓库的升级改造，有利于优化其资产结构，



提升资产收益能力，公司将继续推进资产结构优化工作，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企

业竞争力。本次资产转让不涉及外服公司人员安置、搬迁等问题，不产生关联交

易情况及同业竞争情况,不会对外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1月 7日 


